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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购买土地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2日，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竞拍方

式以总价人民币30,175,415元的价格，竞得位于鄞州区编号JS-01-c8、JS-01-d7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8年11月13日，公司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合同编号：3302122018A21033），并将该合同提交至浙江省宁波市

鄞源公证处公证，公司于近日取得浙江省宁波市鄞源公证处2018)浙甬鄞证经字

第68号公证书与上述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支付了30,175,415元土地款。 

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基本内容 

1、合同签署方： 

出让人：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受让人：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宗地编号：JS-01-c8、JS-01-d7  

3、土地位置：位于鄞州区姜山镇上何村，东至明光路，南至景江路，西至

楝树港，北至横二河地块。 

4、宗地用途：工业用地，产业类别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5、宗地总面积：33,343平方米 

6、出让年限：50年 



7、出让价格：人民币30,175,415元 

8、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9、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及出资安排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叁仟零壹拾

柒万伍仟肆佰壹拾伍元整（小写30,175,415元），每平方米地面地价玖佰零伍元

整（小写905元）。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为人民币604万元，受让人在2018年11

月14日之前（含当日），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公司已付清

该款项）。 

2、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登记备

案的金额人民币25,008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7,500元/平方米。本合同

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投

资和出让价款等。 

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其建

筑容积率2.4≤r≤2.6，建筑限高≤36，建筑密度≤50。 

3、土地建设期限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开发建设期限为36个月，在2020年1月

30日前开工，在2023年1月29日前竣工。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开工、竣工的，应

当在到期前30日内，申报延迟原由报国土资源部门审批。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

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投产初始运行期限为36个月，在2023年1月30日

之前开始投产，在2026年1月29日之前达到《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投资建设协议》

约定的单位面积产出、单位面积税收等。 

4、违约责任 

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能

按时支付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

偿损失。 

同时合同在交付条件、建设时间、资产投资等方面就违约责任和适用法律做

了具体规定。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因公司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科技园区环镇路东地块被拆迁的情况

下产生的，成功取得新地块使用权后，公司规划设计将原有厂区整体搬迁，并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厂房规模和生产线，新的厂房建设及完善将对公司未来的转型升

级和长远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五、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能按时支付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